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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业大学文件

广工大规字〔2019〕9号
 

关于印发《广东工业大学
实验室安全检查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单位：

现将《广东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实施细则》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广东工业大学

 2019年4月4日

 
 

 

 

 

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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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仅保证文件内容的准确性，出于网页显示的技术限制，不保证页面显示的文件版式与原文件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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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技术安全（下称实验室安

全）管理，消除实验室安全隐患，杜绝实验室安全事故，确保学

校师生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环境安全，根据《广东工业大学实

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办法》（广工大规字〔2016〕23 号）和《高等

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校涉及实验室基础安全（用电安全、

用水安全及个人防护安全）、化学安全、生物安全、辐射安全、

机电安全、特种设备与常规冷热设备安全的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

第三条 实验室安全检查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安全规章制度

的落实，制止违反安全管理制度的行为，发现安全隐患并督促整

改。

第四条 实验室安全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安全责任体系的建立与落实情况；

（二）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情况；

（三）安全教育培训、实验室准入制度和宣传的计划与实施

情况；

（四）基础安全、化学安全、生物安全、辐射安全、机电安

全、特种设备与常规冷热设备安全等情况；

（五）危险源的排查、记录、监控及整改措施实施情况；

（六）应急预案的编制及应急演练的记录情况；

（七）应急设施、通风系统的安装和个人防护使用是否符合

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

（八）实验室安全档案管理工作。

第五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实验室运行督导组以及实

验室技术安全专家组定期开展实验室安全检查或抽查工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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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分为：

（一）每学期初、学期末的实验室安全全面检查；

（二）学期中的随机检查与抽查；

（三）不定期的实验室安全专项检查。

第六条 各单位应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建立健全

本单位实验室安全检查责任体系与安全检查常态化工作机制，并

严格执行以下事项：

（一）实验用房安全责任人负责本房间的每日安全检查工作，

做好安全检查记录并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整改；

（二）科研团队负责人负责督促和核实所属各实验用房安全

责任人落实每日安全检查工作；

（三）各单位设专人负责本单位实验室的每周安全检查工作

（每周至少一次），做好安全检查记录并及时向本单位安全负责

人报告；

（四）单位安全负责人负责组织本单位实验室每月安全检查

工作和节假日前的安全检查与抽查工作；

（五）及时采取措施整改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并如

实记录检查、整改和验收情况，以备学校抽查和考核；

（六）各单位对需要学校协调或统一处理的重大安全隐患应

及时上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第七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对学校组织的检查中发现的安

全隐患下达整改通知，并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和验收；对逾

期不整改或整改不达标仍开展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予以全校通

报，并视情况查封实验室进行整改，对因此造成事故的责任人，

按学校相关规定从重给予处分。

第八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统一编印《广东工业大学实验

室技术安全检查记录本》，分发各单位用于记录每次安全检查与

隐患整改情况，建立日常安全检查工作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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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各单位于每年 1 月 15 日前提交上一年度“实验室安

全检查情况报告”，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存档管理。

“实验室安全检查情况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安全检查内容与安全检查执行情况；

（二）发现的安全隐患；

（三）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第十条 本细则自 2019 年 4 月 4 日起施行，由实验室与设备

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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